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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

师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

之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

机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

提供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

方案、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

建议以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

注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

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

的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

构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

丰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

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

供精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

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建外 SOHO 西区 11 号楼 2504

室 

明税解析：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中国预约定价安

排年度报告（2012）》 

明税律师事务所 撰写 

 

2013年 8月 1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中英文形式对外发布

《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12）》（“报告”），这是中国

自 2010年 12月 30日发布 2009 年度报告后第四次公开发布预

约定价安排（APA)年度报告。该报告介绍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

制度、执行程序和实践发展情况，覆盖了 2005 年—2012年间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的统计数据和分析。 

  

作为中国转让定价与反避税管理中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预约

定价安排年度报告》中的多项内容描述和数据分析，对纳税人

了解和把握现阶段中国税务机关的转让定价管理规则具有较高

的借鉴意义。 

 

截止 2012 年度中国预约定价基本数据统计 

 

截至 2012年 12月 31 日，中国税务机关累计已签署 56个单边

预约定价安排和 29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2012年签署了 3个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和 9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双边签署数量超

过以往任何年度。2012年签署的单边安排全部在 2年内完成，

单边安排和双边安排在 1年内完成的比例均为 67%，完成时间

比 2011年缩短。2012 年签署的 9个双边安排中，5个涉及亚洲

国家，1个涉及欧洲国家，3个涉及北美洲国家，是历年来与欧

美国家签署安排最多的一年，也使得双边安排的区域分布更为

均衡。制造业的预约定价安排仍是已签署安排的主体，但安排

所涉的行业种类进一步增加。 

 

自 2005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12月 31 日，中国税务机关累计

收到 141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书面谈签意向或正式申请（其中

31个已达成），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达 16个。为应对不断增长的

工作需求，国家税务总局层面从事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工作的

人员数量在 2012年增加至 8人，根据人员特点和双边磋商工作

需要，分为亚太一组（负责与日本、韩国的磋商）、亚太二组（负

责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的磋商）、欧洲组

（负责与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丹麦、

瑞典、瑞士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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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中国税务机关已收到书面谈

签意向但尚未受理正式申请的案件数量为 79个，其中

双边案件 73个。 

 

明税解析：现阶段中国预约定价管理制度与发展趋势 

 

1、预约定价谈签管理程序严格、耗时较长。 

 

（1）大量企业 APA 申请处于前期阶段 

 

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稳步推进 APA工作，特别注重提高

APA的审核质量，对 APA申请的前期审核工作比较重视，

因此大量企业的 APA申请尚处于前端，即谈签意向和

预备会谈阶段。 

 

（2）税务机关优先受理企业申请所考虑的因素 

 

面对大量的谈签意向和有限的人力，税务机关严把申

请关，在决定是否优先受理企业申请时主要考虑以下

因素： 

 企业提交申请的时间顺序。 

 所提交申请的质量，如材料是否齐备、预约定

价安排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是否合

适等。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要求企业进行

补充完善。 

 案件是否具有行业和区域等方面的特殊性。 

 对于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还需考虑案件所

涉对方国家的谈签意愿及其对案件的重视程

度。 

 

在上述四个因素中，最需要强调的是所提交申请的质

量。如果所提交申请有创新方法，有高质量的无形资

产、成本节约或市场溢价的量化分析，则会得到优先

处理。 

 

（3）预约定价工作耗时相对较长 

 

APA 的完成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如 APA类型（单边、

双边或多边）、APA 涉及关联交易及有关问题的复杂程

度、企业申请文本的质量、税务人员的审核速度、对

方税务主管当局的审核速度（双边或多边 APA）以及企

业的配合程度（提供相关资料是否及时、完整）等。 

 

在实际工作中，中国税务机关的目标是在 12个月之内

完成单边 APA 的审核与磋商，在 24个月之内完成双边

APA 的审核与磋商。由于双边 APA要根据税收协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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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与其他国家税务主管当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因此，相对于单边 APA，达成双边 APA所需的时

间往往更长。2012年中国签署的单边 APA 全部在 2年内完成，单边 APA和双边 APA 在 1年内完成的比

例均为 67%。2005~2012年度，中国单边 APA 基本在 2 年内完成，其中 1年内完成的比例为 53%，1~2

年完成的比例为 45%。双边 APA 的完成时间通常比单边要长，但也多数在 2年内完成，完成比例为 73%，

其中 1 年以内完成的比例为 59%，1~2 年完成的比例为 14%，剩余均在 2年以上才能完成。 

 

2、双边预约定价更受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重视 

 

（1）预约定价签署的数量变化来看 

 

单边 APA的签署数量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双边 APA 的签署数量则基本呈上升趋势，2005~2008年 4

年间，每年单边 APA的签署数量都远远超过双边 APA； 

 

2009 年，双边 APA 首次超过单边签署数量，成为预约定价安排的主体； 

 

2010 年，双边 APA 与单边 APA 数量一致。 

 

2011 年签署的 8个单边 APA 中，4个为续签，4个为首轮签署，4个双边 APA均为首轮签署，与首轮签

署的单边 APA 数量一致。 

 

2012 年签署的双边 APA数量达到 9个，超过以往任何年度，并远远超过同年单边签署数量。这一方面

反映了纳税人更加重视双边 APA，希望通过双边协议解决在两个国家的转让定价问题，防止和避免国

际双重征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税务主管当局更加积极地推动双边磋商工作。 

 

（2）预约定价谈签工作阶段分布来看 

 

按照现行的规定，预约定价谈签和执行包括：预备会议、正式申请、审核评估、磋商、签订、监控执

行六个阶段。在具体统计时，上述阶段大致可分为受理前期（谈签意向、预备会议）、受理 APA（审核

评估、磋商）和达成 APA（签订、监控执行及执行期满）三个主要阶段。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中国达成的单边 APA共 60 个，其中 4个尚未签署；41 个已过期；15个正在

执行。正在受理的单边 APA 有 5个，处于谈签意向阶段的有 6个。达成的双边 APA共 31个，其中 2

个尚未签署；10个已过期；19个正在执行。正在受理的双边 APA 有 37个，其中 27 个处于审核评估阶

段；10个处于磋商阶段。处于预备会谈阶段的有 33 个，处于谈签意向阶段的有 40个。 

 

从各阶段单双边 APA的对比看，尽管单边 APA 达成的数量较多，远远多于双边，但前几年签署的单边

APA 较多，目前大多已到期，且正在执行的单边 APA 中很多为续签案件。谈签意向、预备会谈和受理

阶段的 APA数量反映了未来 APA的工作量，这三个阶段单边 APA 的数量之和少于双边，说明未来双边

APA 的数量及工作量将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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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行业日趋多元化 

 

2012 年度，APA所涉行业的种类进一步增加，具体涉及 7个行业大类：制造业 ，商务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但制造业的预约定价安排仍是已签署安排的主体，占总数的 85%。 

 

4、预约定价涉及关联交易日趋多类型化 

 

中国 APA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是有形资产的购销。达成 APA涉及的有形资产购销占全部关联交易

类型的 65%；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以及提供劳务的比重分别为 18%和 17%。受理 APA涉及有形资产

购销的比重虽仍较高，达到 45%，但与达成 APA相比，已大幅下降；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以及提

供劳务的比例有所上升，分别为 30%和 25%。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申请 APA 的企业是生产制造企

业，主要关联交易类型是有形资产的购销。但从受理与达成情况对比看，未来 APA 涉及其他关联交易

类型的比重将大幅提高。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企业将申请 APA，未来 APA也

将更多地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提供劳务和融通资金。 

 

5、交易净利润法为最常用转让定价方法 

 

交易净利润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使用 63次，占全部方法的 68%，主要采用的利润率指标是营业利润率

（32次）和成本加成率（31 次）。近年来中国税务部门广泛运用公开数据库，使交易净利润法成为预

约定价谈签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方法。另外，交易净利润法也经常用于确定剩余利润分割法下的常规利

润。 

 

其次较常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是成本加成法（17次）。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利润分割

法和其他方法较少使用，分别采用 4次、1次、3次和 4次。由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使用过程中对产

品和交易的可比性要求非常高，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交易及价格信息，导

致这些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被较少运用。 

 

与此同时，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申请 APA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配合税务人员的审核工作，提供充足的交易

及价格信息，促进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更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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